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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城 市 管 理 和 综 合 执 法 局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穗城管行复〔2021〕10号 

 

申请人：冼某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天河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43 号 

 

申请人冼某不服广州市天河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1 年 3月 10日作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(穗综

天处字〔2021〕2410004 号)，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向本机关

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案依法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(穗

综天处字〔2021〕2410004 号)。 

申请人称： 

申请人为广州市天河区冼村村民，在该村有合法房屋。

近日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作出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违

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(穗综天处字〔2021〕2410004 号)，

认定申请人在天河区冼村东胜十巷 10 号的部分房屋属于违

法建设，要求申请人接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 5日内自行拆除，

逾期不拆除的，将强制拆除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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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(穗综天

处字〔2021〕2410004 号)违法，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

应予撤销。因此，现依据《行政复议法》的规定，依法提起

诉讼，望贵府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 

被申请人称： 

一、答复人对涉嫌违反城乡规划管理规定的违法建设行

为具有查处的法定职权。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》

第五条规定，“根据国务院或者本省人民政府依照国务院的

授权所作出的决定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行使市容环境卫

生、城市绿化、城乡规划、市政、环境保护等方面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。”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

定，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查处下列违法行为时，可以采

取以下措施：（一）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

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，经责令停止建设或

者限期拆除后，当事人仍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，可

以在建设工程所在地区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后采取查封

施工现场、强制拆除等措施。”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

细则》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，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

依据城乡规划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对下列违

法行为行使处罚权：（一）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

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。”《广州市

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，“市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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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，市、区、县级市城

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。城市管理

综合执法机关和镇人民政府分别负责查处街道、镇辖区范围

内违反乡村建设规划管理的违法建设。”根据上述法律法规

规定，答复人对辖区内违法建设行为具有法定查处职权。 

二、答复人依法履行法定职责，对涉案违法建设行为依

法进行检查、调查，调取了案件证据资料，答复人对案涉违

法建筑的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

规划法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，“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、扩建和

改建建筑物、构筑物、道路、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，必须持

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由城市规

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，核发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。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件和其他有关批准文件后，方可申请办理开工手

续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，“未

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的规定进行建设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

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；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

响的，限期改正，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

下的罚款；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

拆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，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

分之十以下的罚款。”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二条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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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款规定，“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违反城乡规划的事实持续

存在的，属于违法建设的继续状态。”第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规定，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无法采取改正措

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（一）未取得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，且违反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强制内容、规划条件或

者城乡规划技术标准建设的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者超过合理误

差的建筑部分；”第二十条规定，“违法建设属于本条例第十

八条规定的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，

除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无法实施拆除的情形外，城市管

理综合执法机关或者镇人民政府应当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，

逾期不拆除的，应当依法强制拆除。城市、镇规划区内的违

法建设需要依法强制拆除的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应当报

区以上人民政府批准。市人民政府批准强制拆除的，由市城

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具体组织实施，违法建设所在地的区、

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予以配合；区人民政府批准强

制拆除的，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具体组织实施，违法

建设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应当予以配合。未取

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

规定进行建设的违法建设，在镇辖区范围内的，由镇人民政

府责令停止建设、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正的，依法强制拆除，

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应当予以配合；违法建设在街道辖区

范围内的，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责令停止建设、限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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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正，逾期不改正的，依法强制拆除，街道办事处应当予以

配合。依照本条规定实施强制拆除时，违法建设所在地的居

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应当给予协助。”《广

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》第二十二条“城市管理综合执

法机关查处下列违法行为时，可以采取以下措施：（一）对

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的规定进行建设，经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后，当事

人仍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，可以在建设工程所在地

区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后采取查封施工现场、强制拆除等

措施。”答复人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到违法建设现场进行检

查，申请人冼某于 1997 年间,未经规划部门批准,在天河区

冼村东胜十巷 10 号原建筑物（住宅）三层楼顶加建二层砖

混结构房屋（已建成并投入使用）。经答复人对涉案现场进

行调查，向广州市冼村实业有限公司调查房屋产权及报建情

况，经查实上述加建房屋无法查询到报建及权属情况，该违

法建设未经规划部门报批，构成违法建设。答复人向申请人

作出告知书，告知申请人在行政处理程序中的陈述、申复权。

在调查核实清楚事实的基础上，答复人作出并送达《行政处

理决定书》（穗综天处字【2019】2410081 号）。后答复人发

现作出的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存在瑕疵后，自行作出《撤销

决定书》（穗综天撤字【2019】2410081 号），撤销了处理决

定。答复人继续对违法建设进行调查处理，对现场进行检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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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摄了现场照片，绘制了平面图、立面图，向冼村实业有限

公司进行调查，向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天河区不动产登记

中心发函征询规划情况，经查实上述加建房屋无法查询到报

建及权属情况，该违法建设未经规划部门报批，属于无法采

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。答复人再次向

申请人作出告知书，告知申请人在行政处理程序中的陈述、

申复权。在调查核实清楚事实的基础上，答复人作出并送达

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天处字【2021】2410004 号）。 

综上所述，答复人的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

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无事实依据，不符合法律规定，应当被驳回。 

本机关经审理查明： 

2019 年 6月，被申请人对天河区冼村东胜十巷 10号进

行检查，发现申请人未经规划部门批准,于 1997年间对原一

栋三层及第四层梯间框架房屋进行加建，第四层加建面积为

33.21平方米，第五层加建梯屋面积为 32.53平方米，总加

建面积为 65.74平方米。被申请人发出《询问通知书》，制

作检查笔录、调查笔录、绘制平面图。申请人 1997 年取得

《村镇宅基地使用证》（穗天沙字第 6539号），载明：使

用人姓名冼世均，房屋坐落于沙河镇冼村东胜 10 巷 10 号，

框架结构，宅基地面积 38.03 平方米，层数为 3 层及梯间，

建筑面积 121.79平方米。被申请人致函征询规划部门意见，

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天河区分局作出《关于协助提供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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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意见的复函》（穗规划资源天函〔2021〕533号）称：加建

工程未向该局申请过报建规划。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

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。2021 年 3 月 1 日，被申请人作

出《告知书》（穗综天告字〔2021〕2410004号），同日送

达，2021年 3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

决定书》（穗综天处字〔2021〕2410004 号），同日送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机关认为： 

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规定：“市城

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，市、区、县级市

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。城市管

理综合执法机关和镇人民政府分别负责查处街道、镇辖区范

围内违反乡村建设规划管理的违法建设。”被申请人具有对

其辖区范围内涉嫌违反城乡规划管理的行为进行查处的职

权。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二条“……违法建

筑物、构筑物违反城乡规划的事实持续存在的，属于违法建

设的继续状态。本条例施行前已建成的建筑物、构筑物，是

否属于违法建设，依照建设当时施行的法律、法规的规定予

以认定。”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》第三十二条：

“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、扩建和改建建筑物、构筑物、道路、

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，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

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

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，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。建设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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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和其他有关批准文

件后，方可申请办理开工手续”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

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：“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，由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；尚可采

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，限期改正，处建设工

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；无法采取改正措

施消除影响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拆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法

收入，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”。本案

中，被申请人经过现场检查，调查询问相关人员，查明申请

人未经规划部门许可，于 1997 年间在天河区冼村东胜十巷

10 号原一栋三层及第四层梯间框架房屋进行加建，总加建面

积为 65.74平方米。被申请人认定涉案建筑属于无法采取改

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，做出责令限期拆除的行

政处理决定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

法，并无不当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: 

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天河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1 年 3月 10日作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(穗综

天处字〔2021〕2410004 号)。 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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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内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2 日 


